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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契税、城建税税法草案要点概览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日前对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简称“城建税”）两部税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并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布

了草案全文（契税法草案、城建税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

止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26 日。 

 
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契税和城建税的立法工作正在抓紧推进中。此次

立法拟将分别出台于 1997 年和 1985 年的契税、城建税暂行条例上升

为法律。 

 
契税 

 
契税是在土地、房屋产权变更时，对受让人课征的一种税收。与现行暂

行条例相比，草案对契税的征税范围、税收减免、纳税申报期限等进行

了调整，并明确信息共享机制；纳税人、税率方面的规定则基本保持不

变。 

 
征税范围 

 
在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与暂

行条例相比，草案对“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概念进行了下列主要调

整： 

 
 暂行条例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列为“转移土地、房屋权属”

的一种情形。草案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修改为“土地使

用权的出让”，扩大了契税的征税范围。这一修改呼应了近年关于土

地管理方面的法制进展，例如 201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明确除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外，也允许出让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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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行条例明确“转移土地、房屋权属”不包括“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转移”。草案将相应表述修改为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

地经营权的转移”。这一调整可能是基于近年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以实现农村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草案明确以“划转”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属于契税的征税范围，

但并未对“划转”的概念作出解释。在目前的实务操作中，“划转”

行为常见于国有资产管理，如何界定“划转”行为，以及非国有企业

是否可以进行“划转”等有待进一步明确。 

 
税率 

 
草案保留了契税税率在 3%-5%范围内确定的条款，但具体税率不再由

省级政府确定，改由省级政府提出，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并报全国

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此外，草案授权各地可以基于上述法定程序对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不

同类型的住房的权属转移行为确定差别化的适用税率。 

 
税收减免 

 
草案新增了“非营利性的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

屋权属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助”免征契税的规定，

扩大了免征契税的范围。 

 
此外，草案新增授权国务院可以规定免征或减征契税的其他情形，并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纳税期限 

 
草案取消了纳税人应当在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10日内申报契税并在契税

征收机关核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的规定，对契税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的

期限统一为“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这一变化更利于

纳税人的实务操作和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 

 
信息共享 

 
草案明确了税务机关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与工作配合机

制，配合信息共享的部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包括自然资源、住房城乡

建设、民政、公安等部门。该政策将为加强多维度的契税征管体系提供

法律支持，有助于加强契税的征收管理。 

 
城建税 

 
城建税是一种常见的附加税，一般根据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

税的一定比例计算征收。此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在 2018 年公

布了城建税法的征求意见稿，此次发布的草案在上述阶段收集的公众意

见基础上对相关条款做了相应的调整，并进一步征求社会意见。 

 
计税依据 

 



除了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作为计税依据的一般规则以外，2018

年版的征求意见稿新增了有关城建税计税依据的若干项特别规定，此次

公布的草案对此进行了简化。其中： 

 
 征求意见稿在吸收现行规定的基础上，明确将出口交易的增值税免抵

税额作为计税依据；征求意见稿同时规定，对于出口和因优惠政策引

起退还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情况不退还城建税。此次公布的草案并未保

留上述两项规则，仅授权国务院规定有关计税依据的具体办法。 

 
上述两项规则在业界存在一定争议，不易于纳税人理解，对征管也带

来一定问题。相关规定在国务院未来制定的具体办法中将被取消还是

得以延续，尚待明确。 

 
 征求意见稿规定，计税依据可以扣除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这一规定与现行政策一致，此次公布的草案也对此进行了保留。

该项政策的延续将有利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落实。  

 
税率 

 
暂行条例包含 1%、5%、7%的三档税率，此前征求意见稿取消了 1%

的税率，但此次的草案仍然维持了暂行条例中的三档税率设置，旨在保

持现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虽然暂行条例规定城建税的征管与纳税环节等事项，比照消费税、增值

税的有关规定办理；但在日常实践中，对于城建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存在不同理解。例如有观点认为，根据前述规定，城建税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应与增值税、消费税保持一致；但也有观点认为，城建税的计税

依据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因此其纳税义务仅产生于实际缴纳

增值税、消费税的时点。草案明确应按前一种观点处理，这将有助于减

少实践争议，提高税法适用的确定性。  

 
税收减免 

 
与近期其他税种的立法改革相似，草案也明确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规定相关减免税政策，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

案。 

 
结语 

 
契税和城建税的税法草案基本平移了现行政策，以贯彻保持现行税制框

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的立法意图，有助于实现立法的平稳过渡与衔

接。同时，在部分征管条款的设置上草案与其他税种立法保持同步（如

税收减免的制定和备案程序、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和工作配合等），体

现了税收立法的统一性。 

 
尽管如此，在部分政策细节方面，例如契税的申报缴纳期限、城建税的

计税依据等，草案仍对现行政策做了一定的调整。纳税人应对这些方面

及其未来政策动向予以重点关注，并分析由此可能带来的合规影响，以

便及时完善纳税申报管理，降低相关税务风险。 

 
德勤的间接税团队会继续密切关注契税和城建税的立法政策动向和施行

情况，给您及时的更新并分享我们的洞察。如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和

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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